
证券代码：

600436

证券简称：片仔癀 编号：

2011-031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

可

[2011]1822

号）

,

对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宜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3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进行。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影响本次债券发行的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在接到该批复后将严格按照核准文件的要求，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尽快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公告将于发行前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刊登，届时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发行公告

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查询。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436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2011-032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星

期四 ）上午

9

：

00

以通讯传真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8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8

人

,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经审议，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参加表决的董事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203

股票简称：

*ST

福日 编号：临

2011-026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

2011

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以书面文件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并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在福州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召集，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内容：

一、审议通过《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2011

年

11

月修订）

（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不超

过

1.2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继续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继续提供本公司所持有的华映科技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500

万股股份作为质押担保；期限壹年。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全权代表公司

签署与之有关的各项法律性文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5,

04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额度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同意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5,040

万

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额度继续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并继续提供本公司所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500

万股股份作为质押；期限壹年。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

署与之有关的各项法律性文件。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600203

股票简称：

*ST

福日 编号：临

2011-027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继续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日实业

"

）、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福日科技

"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为

"

福日实业

"

继续提供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的连带责任担保，本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452.60

万元人民币；为

"

福日科技

"

继续

提供不超过

5,04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额度的连带责任担保，本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

470

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4,622.60

万元人民币，无对外

担保。

●

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11

月

23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申

请不超过

5,04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额度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

对）。

"

福日科技

"

其他股东按其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担保。

以上担保额度在

2010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

董事会审议

2011

年度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担保审批额度的议案》中规定的对

"

福日

实业

"

提供

1.5

亿元人民币、对

"

福日科技

"

提供

8,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

"

福日实业

"

基本情况

"

福日实业

"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878.96

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福日实业

"

注册地址为

福州市马尾区快安大道创新楼；法定代表人为卞志航，经营范围：电视机，显示器，电子计算机及配

件，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及电子器件，电视机配件，家用电器的制造、销售、维修；光学仪器、电器机械

及器材的销售与维修；应用软件、化工材料、建筑材料、钢铁及其制品（含不锈钢推车、不锈钢床）、其

他金属材料、纺织品、化妆品、工艺美术品、化学原料、矿产品、石油制品

(

不含成品油

)

、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五金交电、橡胶（含乳胶）及其制品、塑料制品、玻璃仪器、皮革制品、玩具、服装及鞋帽、钟表

及配件、家具的批发、零售；汽车（不含小轿车）的销售；对外贸易。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福日实业

"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0,762.94

万元， 净资产为

11,124

万

元， 资产负债率为

63.84%

；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52,639.58

万元， 净利润

-934.43

万元。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

"

福日实业

"

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6,843.37

万元，净资产为

12,782.85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65.30%

，

201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41,877.60

万元，净利润

1821.56

万元。

2

、

"

福日科技

"

基本情况

"

福日科技

"

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占

55%

股权，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法定代

表人：卞志航，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子信息、通讯产品的制造、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机电产

品、电子元器件的代购代销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福日科技

"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9,683.79

万元，净资产为

1,657.57

万

元， 资产负债率为

91.58%

；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66,952.76

万元， 净利润

365.46

万元。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

"

福日科技

"

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64,451.71

万元，净资产为

1,819.72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93.12%

，

201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74,851.07

万元，净利润

262.15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对子公司继续提供担保，系为了支持其正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及融资需求，保障子公司生

产经营业务正常发展。

"

福日实业

"

、

"

福日科技

"

经营情况稳定，具备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 上述担保

事项风险较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1

年

11

月

24

日，本公司为

"

福日实业

"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452.60

万元人民币，未超过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

"

福日实业

"

提供担保的审批额度

1.5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为

"

福日科技

"

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5,470

万元人民币，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

"

福日科技

"

提供担保的审批额度

8,

000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担保余额为

14,622.60

万元人民币，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4,622.60

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上午在福建

省福清市本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本次大会由公司工会委员会主席林厚潭先生主持。 应到职工代表

５０

人，实到

５０

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届满， 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监事

会进行换届选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

其中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应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本次大会以记

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选举林厚潭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监事， 其任期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８

人，代表股份

４３７

，

９１３

，

６０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２

，

００２

，

９８６

，

３３２

股）的

２１．８６％

。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局召集，并由公司董事曹晖先生主持。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局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第七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第七届监事会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职工代表监事及公司

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证监发［

２００６

］

２１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由于公司第六届董事局成员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局进行了换届选举。本次会议采取累

积投票制选举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陈向明先生、白照华先生、朱德贞女士、吴世农先生六人为第七届董

事局董事（非独立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李常青先生、孟林明先生、程雁女士三人为第七届董事局独

立董事。公司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程雁女士担任第

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任期为三年，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因李常青先生、 孟林明先生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至今连续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证监发［

２００１

］

１０２

号）第四条第（四）项“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该上市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

满，连选可以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之规定，李常青先生、孟林明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局独立

董事的任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

１

、曹德旺先生，获得表决票

４３

，

７９１．３６０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

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２

、曹晖先生，获得表决票

４３

，

７９１．３６０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

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３

、陈向明先生，获得表决票

４３

，

７９１．３６０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

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４

、白照华先生，获得表决票

４３

，

７９１．３６０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

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５

、朱德贞女士，获得表决票

４３

，

７９１．３６０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

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６

、吴世农先生，获得表决票

４３

，

７９１．３６０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

第七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７

、李常青先生，获得表决票

４３

，

７９１．３６０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

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８

、孟林明先生，获得表决票

４３

，

７９１．３６０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

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９

、程雁女士，获得表决票

４３

，

７９１．３６０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

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二、由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监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公司新一届（即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周遵

光先生、朱玄丽女士二人为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如下：

１

、周遵光先生，获得表决票

４３

，

７９１．３６０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

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

２

、朱玄丽女士，获得表决票

４３

，

７９１．３６０６

万股，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

第七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

本次大会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刘超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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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在福建省福清市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召集，由公司董事曹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其中

６

名董事亲自出席了本

次会议，董事曹德旺先生、白照华先生因公务出差而委托陈向明先生代为出席会议，董事吴世农先生因公

务出差而委托孟林明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本次董事

局会议选举曹德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局董事长，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

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局战略发展委员会委

员及任命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本届董事局继续设立战略发展委员会， 由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

生、董事曹晖先生、独立董事程雁女士三人组成，并由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担任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 本届

董事局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本届董事局继续设立审计委员会，选举独立董事李常青先生、独立董事程雁女士、董事朱德贞女士

为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委员。 李常青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其担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任期届满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止。 程雁女士、朱德贞女士担任审计委

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本届董事局继续设立提名委员会，选举独立董事孟林明先生、独立董事程雁女士、董事曹晖先生为

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委员。 孟林明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其担任公

司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任期届满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止。 程雁女士、曹晖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

委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五、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本届董事局继续设立薪酬和考核委员会，选举董事长曹德旺先生、独立董事孟林明先生、独

立董事李常青先生为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委员。曹德旺先生担任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自

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孟林明先生、李常青先生担任薪酬和考核委员会

委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其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任期届满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止。

六、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任命董事局审计委员会主任的议

案》。 根据董事局审计委员会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局会议任命独立董事李常青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

任，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其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任期届满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止。

七、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任命董事局提名委员会主任的议

案》。 根据董事局提名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本次董事局会议任命独立董事程雁女士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

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八、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会主任

的议案》。根据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本次董事局会议任命独立董事孟林明先生担任薪酬

和考核委员会主任，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其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任期届满

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止。

九、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经董事局

提名委员会推荐，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曹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七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十、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的下列事项：

１

、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曹晖总经理提名，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曹芳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曹晖总经理提名，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白照华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曹晖总经理提名，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何世猛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曹晖总经理提名，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陈继程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曹晖总经理提名，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陈居里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曹晖总经理提名，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陈向明先生为公司财

务总监。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十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局秘书的议案》。经

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曹德旺董事长提名，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陈跃丹女士为公司董事局秘

书，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十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林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由于林巍女士目前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因此，林巍女士的履职期限为自其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十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薛秀敏女士为审计部总监的

议案》。 经董事局审计委员会提名，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薛秀敏女士为公司审计部总监，其任期为自

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十四、因公司董事曹晖先生、白照华先生在本公司的合营企业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原公司

名称为“福耀（福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本次会议在上述二位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

其余七位无关联关系的董事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为：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五、 审议通过 《关于制订

＜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本次制订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自本次董事局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施行，原经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同时废止。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福耀玻璃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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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总监简历

１

、曹晖先生，男，

４１

岁，香港永久性居民，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起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任美国绿榕

玻璃工业有限公司、福耀北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兼任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香港洪

毅有限公司、环球工商有限公司

３

家公司董事。曹晖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曹德旺先生之子，目前无持

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２

、曹芳女士，女，

５３

岁，曹芳女士自

１９９７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现主管商务工作。 曹芳女士是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曹德旺先生之妹，目前持有本公司

５２

，

４４６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３

、白照华先生，男，

６０

岁，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１９９９

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白照华先生

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

２５

年，于

１９９５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夹

层玻璃制造厂厂长、副总经理，福建耀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白照华先生曾于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

本公司董事。白照华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４

、何世猛先生，男，

５３

岁，自

１９９９

年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何世猛先生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服役

１５

年，于

１９８８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生产部经理、销售部副总经理。 何世猛先生是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曹德旺先生之妹夫，目前持有本公司

３３

，

６３３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５

、陈继程先生，男，

４０

岁，现任本公司商务部总经理。 陈继程先生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

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商务部副总经理。 陈继程先生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担任莆田金匙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任莆田金匙酿酒有限

公司外方英语翻译、外方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销售副总、常务副总经理。陈继程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６

、陈居里先生，男，

４５

岁，现任福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１９９７

年起至今任福耀（香港）有

限公司总经理，自

２００２

年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陈居里先生于

１９８９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出口部经理、销

售部经理、 本公司副总经理， 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居里先生曾于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本公司董事。 陈居里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７

、陈向明先生，男，

４１

岁，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曾于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本公司财

务部经理，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２

年任本公司会计部经理。 陈向明先生与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８

、陈跃丹女士，女，

３８

岁，自

２００１

年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局秘书，自

２０００

年起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任公司

财务部经理。 陈跃丹女士曾于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１９９８

年至

１９９９

年任本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本公司董事，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０

年任董事局秘书。

陈跃丹女士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９

、林巍女士，女，

３１

岁，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起至今在本公司董事局秘书办公室工作。 林巍女士曾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在本公司财务部工作。 林巍女士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目前持有本公司

２

，

０００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１０

、薛秀敏女士，女，

３９

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任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监。 薛秀敏

女士于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加入本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历任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采购管理专员、采购管控科长、审计专员；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任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浮法项目财务

经理。 薛秀敏女士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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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下午在福建省福清市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林厚潭

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应到监事三人，林厚潭先

生、周遵光先生、朱玄丽女士三位监事均亲自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本次会议选举林厚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

决结果为：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在本次会议上，全体监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并发表监事会意见如下：

１

、 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 并且，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来确定具

体结算价格。 因此，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２

、全体监事依法列席了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公司董事局在审议、表决上述《关于增加公司

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全体董事均履行了谨慎、勤勉、尽责

的义务，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也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局对上述关联

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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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１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福耀玻璃工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对本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

方福耀（福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日常经营相关

的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

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度，受益于公司新产品的开发和出口市场的开拓，公司的生产、销售规模得以

扩大，由此造成公司向合营企业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包边条）的数量及金额有较大

幅度增长，因此，公司调增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

关联人回避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规定，董事局审议关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因公司董事曹晖先生、白照华先生在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在公司董事局审议《关

于增加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曹晖先生、白

照华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７

名无关联关系的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

●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公平、公开、公

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一、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原预计

２０１１

年

总金额

本次调增

预计金额

现预计

２０１１

年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实际发生额

２０１０

年度

发生额

采购原材

料 （包边

条）

福建福耀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

司（原名“福耀

（福建） 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２５７．８５０８ ３

，

８７３．１８１１

二、关联方介绍

１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为“福耀（福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港合资）。 注册资本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２４％

；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出资

６２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宁波驰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２７５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清

市福耀工业村二区；法定代表人：胡群浩。经营范围：汽车零配件制造及销售自产产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７

，

５３５．７１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５

，

７１５．０７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实现营业

收入

８

，

０４０．９３

万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

１

，

４５３．４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合营公司，是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均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

易价格，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

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签署的 《供货协议》 的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交易结算方式为公司收到增值税发票之日起

７０

天付款。

本次调增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第

１０．２．５

条

规定的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董事局表决通过后即为有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第

１０．２．１２

条的规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合营企业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 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

则协商交易价格，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１

、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局提供的《关于增加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发生的

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 并且，公

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能够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以成本加合理

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 因此，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

响。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局审议；在公司董事局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当依法

回避表决。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董事局审议的《关于增加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 并且，公司与福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能够按照公

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 因此，公司与福

建福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上述议案已经公

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公司董事局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同意函》及《独立意见》。

２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编号：

２０１１－４９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

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收购江西金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两家子公司

６５％

股权的议案》，并

形成以下决议：

为积极推进公司产业链延伸的总体发展规划， 董事会决定同意公司收购江西金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宜科技”）持有的江西金宜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金宜”）

６５％

股权、萍乡金宜混凝土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乡金宜”）

６５％

股权，根据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收购价格为

４

，

９２９．１６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１％

。

金宜科技为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注册资本： 壹仟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８２４２１０００６６３５

，住所：新干县善政大道，法定代表人：廖小兵，公司经营范围：高效减水剂生产、销售；建

筑材料、电工电器销售。 其股权结构下表列示：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聂新平

３６０

人民币

３６

廖小兵

３２０

人民币

３２

曾 勇

３２０

人民币

３２

金宜科技拥有旗下江西金宜和萍乡金宜两家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本次股权转让行为获得金宜科技股东

会的授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金宜科技以及金宜科技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公司本次

收购的金宜科技持有的股权没有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及该项资

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金宜科技旗下江西金宜和萍乡金宜两家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江西金宜为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变更为江西金宜

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独家持股。 住所：宜春市凤凰街道岐山居委会，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法定代表人：廖小

兵，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的预拌、销售。

江西金宜最近一年又一期审计数据摘要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６

，

９４４

，

８０２．６５ ３８

，

６２５

，

２３８．７０

总负债

１１

，

７５０

，

１２９．７３ ２３

，

６８７

，

６４５．５９

应收款

４

，

０４３

，

４０４．９８ １

，

７９７

，

９６２．００

净资产

１５

，

１９４

，

６７２．９２ １４

，

９３７

，

５９３．１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７

，

１１２

，

８２６．８８ ４５

，

１６８

，

１５０．９３

主营业务利润

５９５

，

９９０．１４ ６

，

４３１

，

６６３．７３

净利润

２５７

，

０７９．８１ ５

，

８３５

，

２７１．５４

本次股权收购，公司委托了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对目标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审计和评估，出具了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７２

号的《评估报告》，和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３０４２

号的《审计报告》。 采用成本法评估确定江西金宜评估基准

日的全部权益价值。 公司与金宜科技商定本次江西金宜

６５％

股权收购价格为

２

，

５７１．３８

万元。 收购完成后，

江西金宜股东为：公司持有

６５％

股权，金宜科技持有

３５％

股权。

２

、萍乡金宜混凝土有限公司为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变更为江西金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独家持股。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法定代表人：曾勇。 住所：萍乡经济开发

区东壁工业区东壁公路边，经营范围：预拌商品混凝土、特殊预拌混凝土生产、销售。

萍乡金宜最近一年又一期审计数据摘要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０

，

９１５

，

４５８．３８ ２１

，

６６５

，

２１９．６３

总负债

１５

，

００１

，

１５７．４９ １３

，

４６１

，

７６０．７６

应收款

２６

，

７５５．００ ７

，

４９３．３３

净资产

５

，

９１４

，

３００．８９ ８

，

２０３

，

４５８．８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５

，

２６８

，

５６１．３８ ２３６

，

８７６．０５

主营业务利润

－２

，

２１６

，

７０５．７４ －１

，

７８６

，

４８７．８０

净利润

－２

，

２８９

，

１５７．９８ －１

，

７９６

，

５４１．１３

本次股权收购，公司委托了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对目标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审计和评估，出具了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７３

号《评估报告》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３０４４

号《审计报告》。采用成本法评估确定萍乡金宜混凝土有限公司评

估基准日的全部权益价值。公司与金宜科技商定本次萍乡金宜

６５％

股权收购价格为

２

，

３５７．７８

万元。收购完

成后，萍乡金宜股东为：公司持有

６５％

股权，金宜科技持有

３５％

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保持江西金宜、萍乡金宜的员工队伍基本稳定，以保证江西金宜、萍乡金宜的

正常生产经营，一方面融进和认同公司投资决策统一、技术服务统一、销售统一、采购统一、绩效为先的文

化和理念，同时也可借鉴和吸纳江西金宜在混凝土搅拌项目方面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人才。 本次收购工作完

成了公司商品混凝土搅拌事业在江西宜春、萍乡的产业布局，是实现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践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2027

股票简称：七喜控股 公告编号：

2011-49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部控制整改完成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9

月，公司根据深交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

的通知》要求对内部控制的落实情况逐条进行了自查，

9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内部控制自查与整改计划》，目前各项整改措施都已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1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

自查：实际每半年报告一次。

整改情况：自

2011

年三季度开始每季度报告一次。

2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审计委员会的督导下，至少每季度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证券投资、

风险投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等重大事项实施情况、公司大额资金往

来以及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出具检查报告并提交董事会。

自查：实际每半年检查、报告一次。

整改情况：自

2011

年三季度开始每季度检查、报告一次。

3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对募集资金使

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发表意见。

自查：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为

2004

年，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4

、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的工作计划和报告，

是否保存有会议纪要。

自查：实际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没有保存会议纪要。

整改情况：自

2011

年三季度开始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按规定保存会议纪要。

5

、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报告内容包括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以

及发现的重大问题）。

自查：实际每半年报告一次。

整改情况：自

2011

年三季度开始每季度报告一次。

6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是否至少每季度查阅一次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自查：实际每半年报告一次。

整改情况：自

2011

年三季度开始每季度报告一次。

7

、公司章程中是否包含

"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

的

内容。

自查：公司章程没有该内容。

整改情况：

2011

年

11

月

18

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1-041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

表决董事

12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独立董事张燕缺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11-041

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注册 （中市协注

[2011]CP223

号）， 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债券名称

"11

天士力

CP001"

）。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

亿元，发行利

率为

6.73%

，发行期限为

365

天，起息日为

2011

年

11

月

23

日。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划入本公司指定账户。

特此公告。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天一 公告编号：

2011-028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等方式通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9

：

00

至

12

：

00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

<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24

日

股票简称：金飞达 股票代码：

002239

公告编号：

2011-035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正在筹划资产收购事项，对被收购资产的核查、评估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力争尽快披露相关事项，并申请复牌。

特此公告。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